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郑州商品交易所协议交收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OLE_LINK2] 为规范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协议交收业务管理，保障协议交收参与主体权益，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法》《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商品交割厂库管理办法》《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及品种期货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2条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6] 本指引所称协议交收业务，是指在厂库仓单注销提货及车（船）板交割配对后，相关参与主体依照前述相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开展的商品交收业务，包括异地交收、换货等业务类型。
第3条  协议换货业务中，用于换货的商品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
第4条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 协议交收业务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参与协议交收的交割厂库、提货人、交割买方、交割卖方等相关参与者（以下统称协议交收参与主体），应当遵守本指引规定，依规开展业务，确保协议交收工作有序进行。
出口型车（船）板交割业务不适用本指引。
[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3]第二章 厂库交割协议交收业务
第5条  交割厂库可向提货人提供异地交收、换货等协议交收业务。
第6条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7] 交割厂库与提货人协商一致，由厂库提供异地交收服务的，双方应签订现货协议交收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交收地点（如港口、码头、库区等具体场所）、交收方式（如自提或代办发运等）及交收时间；
（二）交收商品数量；
（三）异地交收升贴水、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限；
（四）交收商品质量标准。质量标准没有约定的，按对应期货合约规定质量标准执行。
第7条  交割厂库与提货人协商一致，由厂库提供换货服务的，双方应签订现货协议交收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换货商品质量标准及质量争议解决方式；
（二）换货升贴水、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限；
（三）本指引第六条第（一）、（二）项约定的内容。
第8条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 厂库标准仓单注销后，交割厂库和提货人协商一致开展协议交收的，交割厂库应在交易所开具《提货通知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备案与提货人签订的协议交收通知书（详见附件1）及现货协议交收合同。
第9条 [bookmark: OLE_LINK55] 交割厂库与提货人按照协议约定自主办理价差款结算、发票流转、货物交收等相关事宜。
第10条  交割厂库注册标准仓单时提交担保品的，交易所自收到双方共同确认的厂库仓单协议交收确认书（附件3）后办理担保品退还业务。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第三章 车（船）板交割协议交收业务
第11条 [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 车（船）板交割方式下，交割买卖双方可选择协议交收，按协议办理异地交收、换货等协议交收业务。
第12条 [bookmark: OLE_LINK32] 车（船）板交割买卖双方开展协议交收的，应签订现货协议交收合同，合同内容参照本指引第六条、第七条的相关规定。
第13条  交割买卖双方选择协议交收的，应在规定确认《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或《车（船）板交割协议书》的时限内向交易所提交备案双方签订的协议交收通知书（详见附件2）及现货协议交收合同，同时应于备案当日14：30前通知双方会员及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
第14条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6] 交割买卖双方按照协议约定自主办理货款收付、发票流转、商品交收等相关事宜。结算流程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一）车（船）板货物交收环节，买卖双方不委托交易所结算的，交易所退还双方交易保证金及买方货款，由双方按照协议约定自行办理货款结算及发票开具交付等事宜。
（二）车（船）板货物交收环节，买卖双方委托交易所结算的，由买方或卖方一次性提交本次协议交收货物应划转货款等信息，相对方应于当日完成确认。自提交信息之日（含当日）起三个交易日内相对方未确认的，系统将按照发起方提交信息自动确认。交易所依据双方确认结果办理资金划转，并释放双方剩余资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15条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49] 协议交收参与主体应确保提交的各类备案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瞒、错报、漏报，并妥善留存协议交收合同等相关资料。
第16条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52] 协议交收参与主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合同约定完成交收，因协议交收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处置，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17条  协议交收参与主体备案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者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等违法违规或不当情形的，交易所可对其采取口头警示、出具书面警示函、监管谈话等自律管理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18条  本指引由郑州商品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19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
附件2-1
协议交收通知书
郑州商品交易所：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XX（提货客户）于X年X月X日在XX（交割厂库）注销XX品种厂库仓单X张。经XX（提货客户）与XX（交割厂库）协商一致，双方选择协议交收方式完成该批XX商品的交收事宜，已就交收时间、交收地点、物流运输方式、费用承担、责任归属等事项达成约定。郑州商品交易所对该批商品交收不承担责任，因协议交收产生的任何纠纷，由XX（提货客户）与XX（交割厂库）自行协商处理。


(提货客户单位公章)       （交割厂库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附件2-2
协议交收通知书
郑州商品交易所：
XX（交割买方客户）与XX（交割卖方客户）于X年X月X日，在XX品种通过车（船）板交割完成XX手合约的交割配对。经XX（交割买方客户）与XX（交割卖方客户）协商一致，双方选择协议交收方式完成该批XX商品的交收事宜，已就交收时间、交收地点、物流运输方式、费用承担、责任归属等事项达成约定。郑州商品交易所对该批商品交收不承担责任，因协议交收产生的任何纠纷，由XX（交割买方客户）与XX（交割卖方客户）自行协商处理。

(交割买方单位公章)          （交割卖方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附件2-3
厂库仓单协议交收完成确认书
郑州商品交易所：
XX（提货客户）于X年X月X日在XX（交割厂库）注销XX品种厂库仓单X张。经XX（提货客户）与XX（交割厂库）协商一致，双方已通过协议交收方式完成该批XX商品的交收。


(提货客户单位公章)       （交割厂库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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